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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照抽查法令依據及執行方式說明 

   

 



實施目的 : 
 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”第一點: 

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，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
立制度，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

法令依據 : (請參閱附件) 

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(中央) 

 

 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(本市) 

 

 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(本市) 
 

 

 

建照抽查法令依據說明 



執行方式: 
 1. 審查 : 

      發照次月第二週星期二。 
 

 2. 通知 : 

      發照次月第三週。 
 

 3. 說明 : 

      發照次月第四週星期二。 
 

 4. 更正 : 

      收到公會書面通知資料 

      憑辦。 

 
 

 

建照抽查執行方式說明 



被抽查建築師應辦理事項 : 
 

 1.出席缺失說明會(初審有意見待釐清) 。 
 
 

->2.辦理更正報備或變更設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經說明仍須修正) 。 

 
->3.辦理解除列管程序。      

 
 
 

執行抽查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



設計建築師或
受委託代理建
築師簽名確認 

被抽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1.親自出席缺失說明會或出具委託書(查核表簽名) 

 



被抽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2. 辦理更正報備或變更設計 

 
1 

3 

2 

4 



被抽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3.辦理解除列管程序 

 

1 

1 

2 

 抽查列管時間點 : 
 

      -> 需辦理變更設計者 :  下一次申報勘驗前需完成解列 
 

      -> 需辦理更正報備者 :  使用執照申請前需完成解列 
 
 



執行抽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
 

 檢視桃園市政府函稿「必抽類型」戳章 

 

 
建照審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
 

 變更設計案件檢視申請書備註欄抽查意見 
 

 

 

 

執行抽查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



執行抽查建築師應注意事項 : 
 



審查建築師注意事項 : 
變更設計案件 



二、 111 年度 

 

建照抽查合格比率與缺失樣態分類統計 
 

 



建照擴大簽證發照抽查合格率統計表 
111 年 01 月 ~ 06 月 



建照擴大簽證發照抽查合格率統計表 
111 年 07 月 ~ 08 月 

1 月 ：抽查   53 (42) 件,     2 月 ：抽查43 (37)  件,    3 月 ：抽查 53 (50)  件,    
 
4 月 ：抽查   40 (38) 件,     5 月 ：抽查52 (41)  件,    6 月 ：抽查 69 (35)  件,    
 
7 月 ：抽查   49 (56) 件,     8 月 ：抽查66 (55)  件,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括弧內數字為去年(110)同期 



建照擴大簽證發照抽查合格率統計表 
111 年 01 月 ~ 08月 

合格：147(107)件 ,   更正：244件(201) ,   不合格：28件(35) 
 

 111年  1~8月 抽查件數： 419件  (110年1~8月 : 343件 )   
  



 
 
 
 
 
 
 

111年度建照抽查缺失樣態分類統計( 各項目詳細內容請參看講義附件 ) 
 
 

(    )內為去年(110年1~8月)數據 

紅色→比去年增加 
藍色→比去年減少 



三、 111 年度 

 

常見缺失分類及法令依據說明 
 



>>111 年抽查缺失統計_依分類：( 1-8 月)請詳附件 
 
 

 圖說與書表不一致、或圖說彼此不符及缺漏(155)： 
      
 壹層平面圖色塊有誤（外縣市上色習慣不一樣）。 

 
 多處空間名稱未標示。 

 
 其餘樣態各異；請自行參閱。 

 



 用語定義(建築面積、夾層、屋頂突出物、女兒牆、
透空遮牆及框架等)(49)：     
 
 屋頂透空遮牆及透空立體構架檢討及與屋突合計不得

大於建築面積30%檢討。(1090518府都建照字第
10901224451號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（參考
公文附件一）辦理;透空遮牆計算方式圖例:107年2月
14日召開「107年第1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」會議紀
錄案由四（參考公文附件二）)。 
 

 結構性過梁計入建築面積(依據89年10月5日台內營字
第8984527號函（參考公文附件三）辦理) 。 
 

 夾層樓地板面積及陽台面積等，應與當層一併檢討 
 



 無障礙建築(50)      
 無障礙圖比例應為1/50。 
 
 
 
 
 無障礙廁所(不可設置小便斗、無障礙小便斗另

獨立設置為原則(依據107年2月14日法規會案
由一結論辦理（參考公文附件四）)、空間細部
尺寸(馬桶左右尺寸)(依據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
辦理)) 。 

 
 無障礙樓梯(踏步、扶手細部、二側扶手淨寬度) 

         (依據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) 。 



 容積設計(43)： 
 
 多為計算方式錯誤；請依據技術規則設計施工

編第九章檢討;自行參閱。 
 

 *露台上方過梁:(依據1090518府都建照字第
10901224451號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
辦理六-(四) （參考公文附件一）、1080709府
都建照字第1080167657號（參考公文附件五）
辦理。 
 

 *梯廳免計容積範圍依據109年5月25日會議紀
錄-依99.09. 21內授營建管字第0990171853
號函釋（參考公文附件六）辦理。 



 建築基地(建築線、私設通路、綠化、排水、鄰地、
鄰房、防水閘門、滯洪池、違章查報等) (65)：     
 

 基地內通路(長度、穿越建築深度、迴車道形式
及截角等尺寸)(技則第二條~三-一條) 。 

 連通地下室開口防水閘門未設置、排氣墩高度
未標示 (技則第四條之一) 。 

 種植喬木合理性(與停車位、地下室等衝突)。 
 

 防火區劃(29)： 
 

 電梯遮煙性未標示。(依據技則第七十九條之二
辦理) 。 
 
 



 停車空間(52)：      
 車位倒車空間600x500cm 
 
     檢討(依據技則第六十條圖60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75CM通路通達:(依據技則第六十條之一辦理)  
 
停車空間設置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者，其鄰接居室或
非居室之出入口與停車位間，應留設淨寬七十五公分以上之
通道連接車道。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，並應符合其他法規之
規定。 



 防火避難及消防設施(出入口、走廊、樓梯、緊急
進口) (60):      
 
 步行距離檢討;各層樓梯步距(技則93條)-> 

            15F以上50->40M或30M(特定類組)->20M,非防火構   
            造30M、一樓安全梯門至出入口步距(技則94條避難層  
           自樓梯口至屋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前條規定。) 

 
 安全梯開口-安全梯與同幢建築物之其他窗戶或開口相

距九十公分(技則第九十七條一-(三)), 戶外安全梯單一
開口應>2㎡,且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距離應大於2M。 
 

 安全梯應至少一座僅一處出入口，且不得直接連通居室 
     (技則第九十七條二-(二))。 

 
      
 
 
 
       



 
  雨遮、裝飾柱版、AC版檢討(18) 

 
 雨遮請依據內政部令 1 0 0 . 0 4 . 1 5 .台內營字

第1 0 0 0 8 0 2 2 5 9號解釋令（參考公文附件
七）辦理。 

 
 裝飾柱版、AC版請依據1090518府都建照字

第10901224451號_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
原則（參考公文附件一）辦理。 

 



 文件缺失及行政程序類(55): 
 
 土地面積增加，法令適用日應從新….(請依內政部

函 87.07.02.台內營字第8772186號（參考公文附
件八）辦理) 
 

 銀行拆除同意書非總行。 



 陽台相關(34)： 
 
 陽台外露梁、花台、A/C版併陽台寬度檢討

>2M應計入樓地板面積(請依據1090518府都
建照字第10901224451號_桃園市建造執照預
審審議原則（參考公文附件一）辦理) 
 

 陽台管道間應計入建築面積、容積。 
 

 陽台開口率請檢討。(開口1/2檢討方式:100年
12月26日工務局建築管理法規執行疑義會決議
案由二)(格柵: 1050902建築法規執行疑義研討
會105-5案由八)（參考公文附件九） 

 



 土管(都計內)、非都土管、地段管制、自治條例
(桃市建管、畸零地等)相關(11)： 
 

 土管停車規定(一汽車應配一機車、一戶一車
位)。 
 

 非都土管 : 農業區、鄉村區丁建低污染證明。 
     (依據經發局1060925桃經登字第1060038615
號會議紀錄案由二辦理)（參考公文附件十） 
 



 防火構造(3)： 
 

 防火門應向避難方向開啟->1樓向外開啟(技則
第七十六條 五: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。但
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、旅館客房、醫院病房
等連接走廊者，不在此限。) 。 

 
 日照、採光、通風、防音檢討(17) 

 

 排氣口離地界未達2公尺。(依據技術規則設計
施工編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辦理)。 
 

 防音:機械室與上層或下層樓板應為20CM以上。
(依據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四十六條~第四十
六條之五條辦理)。 
 



 防火間隔(21):     
 

 防火間隔開口檢討；請依據技術規則設計施工
編第一百十條~第一百十條之一檢討。 

 
 山坡地建築(11)： 

 

 擋土牆距離建築物外牆檢討。 
 坵塊圖檢討。 

 

 未依山坡地專章檢討沿建築線退縮設置1.5m人
行步道。(請依據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
十三條,或依據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
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檢討) 
 

 



 工廠類建築物(4): 
 

 工廠專章未檢討、附屬空間區劃問題。 
 

 作業廠房(倉庫)非屬主產線應檢討1500㎡防火
區劃。 
 

 公寓大廈(8)： 
 

 廠房附屬設施、法定停車位獨立設戶。 
 

參考  :   ”桃園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:” 
 
第 12 條   建築物分層分隔住戶，且各有獨立門戶出入者，以地面層或出入口
明顯處為基本號，二樓以上依順序編釘為「○號○樓」或「○號○樓之○」。
其地下層編為「○號地下○層」。但為法定防空避難設備或屬共同使用性質 
者，不得編釘門牌。 



 
 碰撞距離(4) ：未標示、與結構計算書不符。 

 
 防空避難設備(5)：防火區劃、固定設備檢討。 

 
 樓梯、欄杆、坡道(5)： 

 

 樓梯尺寸(寬度)、欄杆高度未標示。 
 

 建築物用途(3) : 
 

 樣態各異；請自行參閱 
 

 

 



 綠建築(3) 
 

 主要設備(污水、電梯、避雷針)(12): 
 

 汽車昇降機詳圖、電梯人份載重標示、樓高超
過20公尺，未設置避雷針。 

 

 特定建築物及其限制(0) 
 

 建築申請面積與其應臨接道路長度檢討。 
     (技規第一百十九條) 
 

 停車數量>30輛時車道入口60度無礙視線之空
間檢討。(技規第五十九條之一、第一百三十六
條) 



 雜項工作物(10) 、雨水滯留設施(1) 、衛生設備
(2)、高層建築物(0)、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(1) 、
建築物高度(10)、內部裝修限制(2) 、會辦各主管
機關、興辦事業計畫相關、申請容許使用、環評、
交評等相關(6) 、緊急升降機(3)、地板、天花板(0) 

    ：   以上項目請自行參閱。 



技師簽證資格查核重點資料 : 
 

1 2 

 結構相關(117): 
 請檢附執業執照、結構設計核可函、簽證報告、技師

證書。 



技師簽證資格查核重點資料 : 
 

1 



感謝
聆聽 


